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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本院實體院長信箱設置於院本部二樓樓梯口及門診中心一樓。 

2.院長電子信箱為 kmhcustomer@kmh.gov.tw；申訴電子信箱為 service@kmh.gov.tw 

3.※記錄表如附件 

重新辦理

或清稿 

收（發）文納入公文管理系統掛號分辦 

民眾陳情 

書面或公文

方式陳情 

電話或親自

陳情 

電子信箱陳情 

（院長、民意陳情信箱） 

透過媒體方

式陳情 

※受理陳請之業務科室製作紀錄表 

本院研考人員登錄管制簿並

以公文系統追蹤列管 

各科室 3日內完成處理 （涉及其他機關者） 

協調相關機關會同配合處理 

1、 

3日內未結查催管制 

逾期 

     院長核閱 

E-mail回覆或函覆陳請人，同

時做滿意度調查 

做分析統計結果 

       核可 

mailto:kmhcustomer@kmh.gov.tw
mailto:service@kmh.gov.tw

